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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股份的合法合规意见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道科技”“公司”）于2015年10月12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证券简称“新道科技”，证券代

码“83369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主办

券商”）作为新道科技的主办券商，负责新道科技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的持续督导工作。 

根据《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股份方案》（以下简称《回购股份方

案》），新道科技拟通过做市方式，以自有资金回购股份，用以实施股权激励或

员工持股计划。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

（以下简称《实施细则》），中信建投证券对本次股份回购相关事项进了核查，

并就公司本次股份回购的合法合规性出具如下意见： 

一、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 

（一）公司股票挂牌满12个月 

经核查，新道科技股票于2015年10月12日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并公开转让，公司挂牌时间已满12个月，符合《实施细则》第十一条第一款

“公司股票挂牌满12个月”的规定。 

（二）回购股份后，公司具备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根据公司2023年年度审计报告，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为

796,038,271.51元，负债总额为 229,622,351.14元，资产负债率（合并）为

28.85%，流动资产为 509,666,098.21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566,415,920.37 元，货币资金余额为 380,121,686.26 元，交易性金融资产

60,264,339.22元。公司资本结构稳定，自有资金较为充沛，偿债能力较强，不存

在无法偿还债务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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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上限28,818,600元占公司总资产、流动资产、归属于挂牌

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分别为3.62%、5.65%、5.09%。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

公司自有资金，公司目前的货币资金和交易性金融资产能够满足回购所需资金。 

根据公司2023年年度审计报告，公司2023年营业收入为432,165,552.94元，

同比增长32.58%。公司具有持续经营能力，财务状况良好，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对

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综上，公司实施本次股份回购预计不会对挂牌公司的经营、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股份回购后公司仍具备较强的持续经营能力，符合《实施细

则》第十一条第二款“回购股份后，公司具备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的

规定。 

（三）股份回购方式符合规定 

经核查，截至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之日，公司交易方式为做市交易，公

司本次回购拟采用做市交易方式面向全体股东回购公司股票。截至董事会通过回

购股份决议前最后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4.10元/股，公司股票存在收盘

价，符合《实施细则》第十一条“截至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之日，挂牌公司

股票无收盘价的，不得实施竞价或做市方式回购。”的规定，符合《实施细则》

第十二条“挂牌公司实施竞价或做市方式回购应当面向公司全体股东，不得采用

大宗交易、特定事项协议转让方式回购股份”的规定。 

（四）回购价格、回购规模、回购资金安排、回购实施期限安排合理 

根据新道科技《回购股份方案》，本次回购价格、回购规模、回购资金安

排、回购实施期限等情况安排如下： 

1、回购价格 

公司于2024年3月28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决议日前60个交易

日（不含停牌日）交易均价为4.00元/股，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6.00元/股）未

超过董事会决议前60个交易日（不含停牌日）交易均价的200%，符合《实施细

则》第十五条“竞价或做市方式回购的价格上限原则上不应高于董事会通过回购

股份决议前60个交易日（不含停牌日）交易均价的200%”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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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回购规模 

根据公司《回购股份方案》，本次拟回购股份数量不少于3,602,325股，不超

过4,803,1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1.5%-2%，根据本次拟回购股份数量

及拟回购价格上限，预计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28,818,600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

有资金，符合《实施细则》第十四条“挂牌公司应当合理安排回购规模和回购资

金，并在回购股份方案中明确拟回购股份数量或者资金总额的上下限，且下限不

得低于上限的50%”的规定。 

3、回购资金安排 

本次拟回购股份数量不少于3,602,325股，不超过4,803,100股，占公司目前总

股本的比例为1.5%-2%，根据本次拟回购股份数量及拟回购价格上限，预计回购

资金总额不超过28,818,600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4、回购实施期限 

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

过6个月。 

如果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1）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股份数量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实施完

毕，即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2）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实施回购事宜，则回购期限

自董事会决议生效之日起提前届满。 

同时，公司在下列期间不得实施回购： 

（1）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披露前10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后2个交易日内； 

（3）全国股转公司规定的其他情形。 

符合《实施细则》第十九条“竞价或做市方式回购的实施期限不超过12个

月，自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如须）通过回购股份决议之日起算”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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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方案符合《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回购股份的必要性 

（一）本次回购股份的目的 

基于对公司价值的判断和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同时为建立、健全公司长效

激励机制，促进公司长期稳定发展，充分调动公司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公司

拟以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 

（二）股价情况与公司价值一致性分析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前60个交易日（不含停牌日）存在交易均

价，交易均价为4.00元/股。 

根据公司2022年年度审计报告、2023年年度审计报告，2022年度、2023年

度，公司的营业收入分别为325,961,641.14元、432,165,552.94元，归属于挂牌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65,674,978.78元、115,892,834.51元。公司业务规模保持增

长，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持续提升，在此背景下，公司本次回购股份能

够有效地提振投资者信心，维护投资者利益，体现公司合理价值，促进公司可持

续发展。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实施本次股份回购有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提振

市场信心，保持团队稳定。因此，本次回购股份具备必要性。 

三、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的合理性 

（一）公司股票二级市场交易情况 

公司股票目前为做市交易，具有较长的做市交易运行周期，交易较为活跃。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前60个交易日（不含停牌日）交易总量为

3,786,082股，交易总额为15,155,286.00元，交易均价为4.00元/股，本次股份回购

价格上限未低于前述交易均价。 

（二）公司每股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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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2023年年度审计报告，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归属于挂牌公司

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2.36元。本次股份回购价格上限未低于上述公开披露的归属

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三）公司过往股票发行价格 

公司自挂牌以来股份发行情况如下： 

新增股票挂牌转让时间 发行数量（股） 发行价格（元/股） 发行性质概述 

2016 年 9 月 8 日 25,770,000 7.35 非公开发行 

2018 年 5 月 7 日 2,085,000 2.94 员工持股计划 

2021 年 6 月 2 日 28,022,120 2.13 股权激励 

2023 年 9 月 7 日 2,053,240 2.13 股权激励 

公司本次回购价格与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价格具有一定差异，原因为本次

回购与前期非公开发行股票时间间隔较长，期间公司所处的行业发展状况、企业

自身经营情况、证券市场状况均发生了较大变化；公司于2018年、2021年、2023

年实施股份发行用途为员工持股计划及股权激励，因此公司过往股票发行价格参

考意义较小，与本次回购价格上限存在差异具有合理性。 

（四）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 

公司主要从事为本科、高职、中职院校提供教育软件产品和综合服务解决方

案，根据《挂牌公司管理型行业分类指引》，公司属于“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I）-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I65）-软件开发（I651）-软件开发

（I6510）”。截至公司本次董事会召开日前（2024年3月27日）收盘，同行业可

比公司的市净率、市盈率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每股市价 每股净资产 基本每股收益 市净率 市盈率 

传智教育 11.12 3.33 0.45 3.34 24.71 

方直科技 9.25 4.07 0.14 2.27 66.07 

盈建科 17.91 11.67 -0.35 1.53 -51.17 

新开普 7.46 4.20 0.24 1.78 31.61 

注：1）每股市价为 2024 年 3 月 27 日收盘价； 

2）每股净资产、基本每股收益等数据来源于各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 

国内尚无与公司处于同一细分行业的上市公司，结合公司所处细分行业为教

育软件开发行业，选取以上四家与公司在主营业务、商业模式、下游客户、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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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形态上具有相似性的同行业上市公司进行对比。公司本次回购价格上限为每

股6.00元，根据2023年年度报告数据，计算本次回购市净率为2.54倍，市盈率为

12.24倍。受企业股票所处交易板块、收入规模、经营模式等影响，行业内企业

市盈率差异较大，按照本次回购价格上限计算的公司市净率与可比公司平均市净

率差异较小，符合行业和公司实际情况。 

（五）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 

公司自2015年挂牌以来，营业收入与利润规模持续提升，形成了丰厚的资产

积累。根据公司 2023年年度审计报告，公司 2023年 12月 31日总资产为

796,038,271.51元，流动资产为509,666,098.21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为 566,415,920.37 元，货币资金余额 380,121,686.26 元，交易性金融资产

60,264,339.22元，公司资本结构稳定，整体流动性较好，资金充裕。 

（六）公司前次回购价格 

公司于2022年12月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2年12月13日

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回购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及实施股权激励，回购

股份价格不超过6.30元/股，回购资金总额不少于30,000,000元，不超过50,000,000

元。2023年4月1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调整股份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3-048），因实施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6.30元/股

调整为5.90元/股。 

股份回购期限自2022年12月14日开始，至2023年5月15日结束，公司累计通

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做市方式回购公司股份10,400,924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为4.33%，最高成交价为5.06元/股，最低成交价为4.35元/股，支付的总金

额为50,000,000元（不含印花税、佣金等交易费用），占公司拟回购资金总额上

限的100.00%，成交均价为4.81元/股。考虑到本次回购距离前次回购时间较近，

且均采用做市方式进行回购，前次回购价格具有参考意义，本次回购价格上限与

前次回购价格不存在重大差异，具有合理性。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本次回购价格上限的确定充分考虑了市场交易价

格、每股净资产、公司过往股票发行价格、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公司财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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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营情况以及前次回购价格等各项因素，符合《实施细则》第十五条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本次回购股份的可行性 

本次拟回购股份数量不少于3,602,325股，不超过4,803,100股，占公司目前总

股本的比例为1.5%-2%，根据本次拟回购股份数量及拟回购价格上限，预计回购

资金总额不超过28,818,600元。根据公司2023年年度审计报告，公司2023年12月

31日货币资金余额为380,121,686.26元，交易性金融资产60,264,339.22元，公司资

金充裕，能够满足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上限。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上限占公司总资

产、流动资产、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分别为3.62%、5.65%、

5.09%，公司回购资金充足。 

综上，截至本意见出具之日，新道科技经营状况稳定，不会因本次回购对公

司财务状况、债务履行能力及持续经营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本次回购方案具

有可行性，符合《实施细则》相关规定。 

五、回购对挂牌公司层级的影响 

本次回购前，新道科技为创新层，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分层管

理办法》，当创新层挂牌公司出现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时，全国股转公司将

其调整至基础层。目前公司尚不存在可能触发降层的有关情形；本次回购股份完

成后，预计公司不会触发全国股转公司关于分层管理相关规定中各市场层级的退

出情形。如触发上述情况，主办券商将及时督促公司办理调出创新层的相关事项

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主办券商已按照《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对公司本次股份回购进行了必要核

查，并提请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执行本次回购股份的后续操作，真实、完整、

准确、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主办券商于该项目中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第三方行为的情形，亦不存

在未披露的聘请第三方行为的情形。公司也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除律师事



8 

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依法需聘请的证券服机构之外的第三方行

为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

股份的合法合规意见》之盖章页）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